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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4/2021_2022__E4_B8_80_E

7_BA_A7_E5_BB_BA_E9_c54_644802.htm 1Z301054 掌握联合体

投标 一、联合体投标的含义 联合体投标指的是某承包单位为

了承揽不适于自己单独承包的工程项目而与其他单位联合，

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去投标的建设行为。《招标投标法》

第31条规定，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

体，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。 据此，我们看到联合体

投标具有以下特点： (1)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投标人组成；

(2)招标人与中标后的联合体只签订一个承包合同，而不是与

各成员单位签订合同。 [重点解析] 联合体与合作体不同。联

合体是各成员单位与招标人仅签订一个共同的合同，而合作

体则是以各成员单位互相配合的形式出现，但是各成员单位

与招标人单独签订合同。 二、联合体各方资质条件 根据《招

标投标法》第31条的规定，对联合体各方资质条件要求如下

： (1)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； (2)

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，联

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； (3)由同一专业单

位组成的联合体，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。 [

重点解析] 1．“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

能力”中的“相应”，指的是各成员单位需要具备自己承担

任务内的能力，而不是具备承担整个项目的能力。来源

：www.examda.com 2．此处确定联合体资质的条件与《建筑

法》相同，都是要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。

但是，其差别在于《招标投标法》强调了“同一专业”，而



《建筑法》没有强调“同一专业”。这其实也没有矛盾，因

为《建筑法》是适合建筑工程的，不涉及到专业的进一步细

分。而《招标投标法》是涉及到各专业的，涉及到进一步细

分专业。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网 三、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及其

连带责任 根据《招标投标法》第3l条及《工程建设项目施工

招标投标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： (1)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

标协议，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，并将共同投标

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； (2)联合体各方签订共同

投标协议后，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，也不得组成新的

联合体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项目投标； (3)联合体参加资

格预审并获通过的，其组成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在提交投标文

件截止之日前征得招标人的同意； (4)联合体各方必须指定牵

头人，授权其代表所有联合体成员负责投标和合同实施阶段

的主办、协调工作； (5)联合体中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

与招标人签订合同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。 [重

点解析] 上面这些规定需要掌握。 1．对于第1条而言，如果

没有共同投标协议，其所投的标书将被作为废标。 2．对于

第2条，是为了防止一个投标人同时投出几个标书，即所谓的

“撒大网捕小鱼”。 3．对于第3条，是为了防止新加入的成

员资质较低，导致联合体资质不符合要求。 1Z301054 掌握联

合体投标 一、联合体投标的含义 联合体投标指的是某承包单

位为了承揽不适于自己单独承包的工程项目而与其他单位联

合，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去投标的建设行为。《招标投标法

》第31条规定，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

合体，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。 据此，我们看到联合

体投标具有以下特点： (1)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投标人组成



； (2)招标人与中标后的联合体只签订一个承包合同，而不是

与各成员单位签订合同。来源：www.100test.com [重点解析] 

联合体与合作体不同。联合体是各成员单位与招标人仅签订

一个共同的合同，而合作体则是以各成员单位互相配合的形

式出现，但是各成员单位与招标人单独签订合同。 二、联合

体各方资质条件 根据《招标投标法》第31条的规定，对联合

体各方资质条件要求如下：采集者退散 (1)联合体各方均应当

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； (2)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

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，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规定

的相应资格条件； (3)由同一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，按照资

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。www.Ｅxamda.CoM考试就

到百考试题 [重点解析] 1．“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

项目的相应能力”中的“相应”，指的是各成员单位需要具

备自己承担任务内的能力，而不是具备承担整个项目的能力

。来源：www.examda.com 2．此处确定联合体资质的条件与

《建筑法》相同，都是要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

等级。但是，其差别在于《招标投标法》强调了“同一专业

”，而《建筑法》没有强调“同一专业”。这其实也没有矛

盾，因为《建筑法》是适合建筑工程的，不涉及到专业的进

一步细分。而《招标投标法》是涉及到各专业的，涉及到进

一步细分专业。 三、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及其连带责任 根据

《招标投标法》第3l条及《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

》的有关规定： (1)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，明确

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，并将共同投标协议连同投标

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；来源：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(2)联合体

各方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后，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，也



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项目投标；来

源：考试大 (3)联合体参加资格预审并获通过的，其组成的任

何变化都必须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前征得招标人的同意

；来源：考试大 (4)联合体各方必须指定牵头人，授权其代表

所有联合体成员负责投标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、协调工作

； (5)联合体中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

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。 [重点解析] 上面这些

规定需要掌握。 1．对于第1条而言，如果没有共同投标协议

，其所投的标书将被作为废标。 2．对于第2条，是为了防止

一个投标人同时投出几个标书，即所谓的“撒大网捕小鱼”

。 3．对于第3条，是为了防止新加入的成员资质较低，导致

联合体资质不符合要求。百考试题相关新闻：一级建造师工

程法规重点内容解析(38) 把一级建造师设为首页，尽情收藏

你的好资料！ 更多信息请访问：百考试题一级建造师网校 一

级建造师免费题库 一级建造师论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